附件3：
涞源县新增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2022年新增）
	序号
	事项
名称
	事项
用途
	设定依据
	索证
部门
	出具
部门
	备注

	
	
	
	法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
	规章等程序性规定
	
	
	

	1
	出租汽车驾驶员体检证明
	办理《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年4月29日修改）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3号）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市、县级出租汽车管理部门、行政审批部门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2
	学校资产证明
	申请筹设、正式设立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12月29日第三次修正）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省、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县行政审批部门
	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其他具有验资资格的机构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冀人社规〔2021〕6号）

	3
	居民住宅改为商务用房不扰民证明
	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
	
	
	
	省市场监管局，市、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局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规定的通知(冀政办字【2016】161号

	4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上岗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2019年4月23日修改）第七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2011年3月10日公布）第十条
	县级行政审批部门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河北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度，公共场所经营者要诚信守诺，达到法定条件后再从事特定经营活动。

	5
	发起人、拟任负责人未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的证明
	办理社会团体登记业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0号令）第十三条
	
	
	省民政厅，市、县级行政审批部门
	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无明确法律依据要求提供该项证明，故改为告知承诺制证明

	6
	拟任负责人未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的证明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业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十一条
	
	
	省民政厅，市、县级行政审批部门
	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无明确法律依据要求提供该项证明，故改为告知承诺制证明

	7
	因不可抗拒原因休学证明
	适龄儿童、少年因不可抗拒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九条

	
	《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2017年9月1日实施）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
	



